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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國 

安 全 锂 事 

正 式 紀 錄 

第五十次會議 

-九四六年七月十日星期三下午三時 

在紐約享利赫德遜旅館皋行 

主席：Mr. CASTILLO NAJERA ( 墨 西 哥 ) 

出 席 者 ：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： 澳 大 利 亞 . 巴 

西 . 中 國 . 埃 及 . 法 蘭 西 . 墨 西 哥 . 荷 蘭 . 

波 蘭 . 蘇 聯 . 英 聯 王 國 .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臨時議事日程 

― . 議 事 日 程 之 通 過 。 

二. 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爲該委員會臨時議事 

規則向安全理事會主席之報吿（文件 S / 

102)。 

(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補 編 第 一 號 附 件 

一。） 

三 . 非國際法院規約簽字國利用國際法院條 

件之確定（文件S/99)。（安全理事會正 

式紀錄補編第一號附件二。） 

甲 . 國 際 法 院 院 長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五 月 一 

日致祕書長函。 

乙 . 祕 睿 長 關 於 國 際 法 院 院 長 來 函 之 備 

忘錄。 

二.通過議事闩程 

(讒事日程通過)。 

三.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之報告 

主席：議事日程之次一項目，爲原子能 

委員會主席爲原子能委員會臨時議事規則事 

向安全理事會主席之報吿。該文件業巳分發。 

關於此問題，本席並收到專函一件，該 

函將由助理祕書長宣讀之。 

助理祕書長（Mr. Sobolev )：該函爲聯合 

國原子能委員會加拿大代表圑致安全理事會 

主席者，其文如下： 

"主席，本人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D r . 

E v a t t 請 求 將 該 委 員 會 之 議 事 規 則 列 入 安 

全理事會七月十日會議之議事日程中俾便 

于開會時予以考慮。 

關於此點本國政府授權本人作如下聲 

明：根據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大會'决 

議案之規定，加拿大爲原子能委員會之委 

員國，因特依據聯合國憲章與第三十一條 

請 求 â 加 關 於 該 委 員 會 讒 事 規 則 之 討 論 。 " 

該函由力卩拿大代表General McNaughton 

署名。 

主席：銜於加拿大代表之請求，本人認 

爲無反對者。 

M r . EVATT (澳大利亞）：該函4^明加拿大 

爲原子能委員會中惟一未經列入安全理事會 

之委員國，故認爲此問題對於其利益有特別 

關係。如諸位贊同，本人願以原子能委員會 



主席之資格，提出決議案一項。該件業經5> 

發，今特宣讀之： 

" 安 全 理 事 , 認 爲 加 拿 大 爲 〖 京 子 能 委 

i 會 委 員 國 ， 其 利 益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當 前 討 

論之問 IS有特別關係，愛诙照憲章第三十 

—條'决定邀請加拿大參加^議，但無投票 

權 。 " 

此爲憲章第三十一條及安全理事會議事 

規 則 第 三 七 條 之 文 字 。 

主 I f : 對 於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之 動 遘 ， 兹 開 

始討論。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：主ff,本人並未收 

到 K 子 能 委 員 會 加 拿 大 代 表 之 函 件 。 據 本 人 

所知，安全理事會之其他理事國代表亦未收 

到。該函提出之問题爲一新問题，須待加以 

研究。且該問題與吾人今日考慮之讒事规則 

問題無關，故本人認爲加拿大代表之來函應 

留待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討論。 

主席：致安全理事會主席之函件業經宣 

讀 ， 此 爲 加 拿 大 代 表 之 請 求 。 函 內 一 段 稱 ： 

根據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大會決議案之 

规定，加拿大爲原子能委員*委員圃，因特依 

照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一條，請求參加原子能 

委員會關於讒事规則之討論。澳大利亞代表 

動議邀請加拿大代表出席本次理事會會議， 

兹將該動讒提付討論。 

目前之問題爲根據憲章第三十一條，決 

定加拿大代表是否與本問題有特殊關係，且 

是否可邀其列席理事會。此卽當前討論之澳 

大利亞代表之動議。 

M r . EvATT (澳大利亞）：本人對此動IÎ義未 

加詳述，因本人認爲'决不致有反對者。 

當前之事實如下：安全理事？I議事日稃 

中 今 有 關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議 事 規 則 之 問 題 一 

項。加拿大並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，加拿大 

於致貴主席函中指稱加拿大雖爲原子能委員 

會委員國，而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故與該問 

題有特別關係。本人認爲此項事實甚爲顯明。 

主席提出加拿大代表請求安全理事 

&依據憲章及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第三十七 

條 允 許 加 拿 大 無 投 票 權 參 加 吾 人 會 議 之 來 

函。該函並未提出新問題，實僅爲吾人究應 

如何處理當前議事日稃上事項之問题而已。 

吾人是否將邀請加拿大參加？是否此整個事 

項須延至他日再遘？抑吾人能否#1其視作,邁 

事日程中之附帶事件處理之？ 

本人認爲後者爲正確之見解，吾人應迅 

速運用吾人之權力，邀請加拿大參加該項目 

之fî寸論。 

M r . van KLEFFENS ( 荷 蘭 ) - 主 i f ，本人附 

議澳大利亞之動譏。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：本人業已中明該 

問題爲一新問题，須予事先 W 究，故本人不 

願在本次會議中討論加拿火代表所提問題之 

實質方面。 

本人特再申旨，本人提議吾人今日不應 

考盧此問題或對之加以決定，尤因其與原子 

能委員會之程序問题無關之故。因此，本人 

認爲對加拿大代表之聲明，如於今日加以審 

査及決定，均屬錯誤。 

主席：另有其他代表願發言否？澳大利 

亞 之 動 議 爲 邀 請 加 拿 大 代 表 列 ^ 本 理 事 ^ 。 

本人茲將該勋議提付表決。 

贊成者： 澳大利亞 

巴西 

中國 

埃及 

法蘭西 

墨西哥 

荷蘭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反街者： 蘇聯 

棄權者： 波蘭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：本人願解釋者卽 

本人所以投反對票乃因此問題在本次會議中 

付表決之故。本人適已申明因此問題尙待研 

究 ， 本 人 不 願 於 今 日 對 其 實 質 方 面 加 以 申 

述。但此問题旣經提出，則本人凿於允許加 

拿大代表列席本次會譏之提遘不得不投反對 

票。再者，邀P1參加安全理事會會議一事，卽 



便無決定性之投禀權，亦決非程序問題，其 

爲實質問題，毫無疑義。因此該問題表決之 

結果爲否決，而非可決。 

主席:本席認爲依據憲章此爲程序問題， 

故本人邀請加拿大代表列席本理事會。 

(加拿大代表General McNaughton就席〉。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：本人認爲邀請參 

加安全理事會會讒一類問題，非程序問題，而 

爲實質問題。故本人認爲如安全理事會之任 

一常任理事國不同意於允許加拿大代表參加 

理事會本次會議之提案時，則吾人對於加拿 

大代表之函件，卽不能作積極之決定。 

Sir Alexander GADOGAN (英聯王國）：適蘇 

聯代表認此極簡單之問題爲實質間題而非程 

序問題，本人甚覺驚釾。目前之耍點爲與吾 

人當前工作直接有關之一國代表是否應依憲 

章第三十一條列席本理事會。如諸位參閱憲 

章，可見其中一節標題"程序"，該節包括第 

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二條；故在憲章本身亦明 

定此爲稃序問題。關於此點原應毫無疑義， 

而吾人巳枉費半小時光陰矣。 ， 

M r . EVATT (澳大利亞）：此問題曾在金 

山 會 中 議 經 四 強 處 理 ， 其 中 代 表 之 一 爲 M r . 

G r o m y k O c 閣 下 當 能 憶 及 ， 當 其 時 經 他 數 國 

請求後，金山會議之邀請國對於實質問題及 

程 序 問 題 之 區 別 曾 發 表 意 見 。 美 利 堅 合 衆 

國 . 英 聯 王 國 . 中 國 及 蘇 聯 四 邀 請 國 代 表 團 

聲明書第一節第二段稱： 

" 例 如 ， 根 據 雅 爾 他 議 定 之 辦 法 " 

(卽憲章中所具體表現之方式）， 

" 凡 依 據 第 二 章 第 四 節 全 節 所 作 之 諸 

項決定，均依程序問題表'决辦法爲之。" 

此 卽 S i 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所提出之點。 

邀請國宣言繼稱： 

" 此 意 謂 安 全 理 事 會 以 任 何 七 理 事 國 

之可決票，得通過或更改其遴事規則；決 

定選舉主席之方法；組織該會 i £其能繼績 

不斷行!£職務所必耍之圑體及機關；" 

然後有下列一段重要文字： 

"邀請本組織之任何一會員國參加其 

討論，如該國在理事會中並無代表，而其 

利益遭受特殊影響時 " 

可見在金山會議中對於何者確爲程序事 

項一曆，已有所解釋，所解釋之事項中包括 

邀請其利益受特殊影響之國家列席理事會， 

該事項業經宣布爲一程序事項。 

邀請國之聲明書對於原未參加議訂該聲 

明書之國家自無拘束力可言，但本人認爲該 

聲 明 書 應 拘 曾 參 加 議 訂 者 ， 更 應 - 拘 束 M r . 

Gromyko 。該聲明書明言此爲一程'序事項。 

本 人 不 知 M r . Gromyko是否指摘貴主席之裁 

決。若果如此，則本人建議參閱吾人議事规 

則 第 三 十 條 ， 該 條 謂 如 主 席 之 裁 ' 决 受 指 摘 

時 ， " 主 席 應 將 其 裁 ' 决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請 立 

予'决定，如該裁決不經撤銷卽爲有效。"如閣 

下裁決容有未當之處，則 M r . Gromyko應動 

璣撤銪、之，惟除非彼之動議能得足數之贊同， 

閣下之裁'决仍屬有效。 

本人認爲吾人前次在本市遙遠之另一端 

舉行會議，討論此等問題時，原卽應遵循此 

項程序。目前Mr. Gromyko應囘答之問題爲： 

彼是否指摘主席之裁'决？若果指摘，則問題 

不在對於閣下之裁決是否應予認可，而在其 

是 否 應 予 撤 銷 。 规 則 中 稱 " 如 不 經 撤 銷 ， 卽 

爲有效。"該裁'决之撒銷須以一'决讒案行之， 

而該決議案又非程序表決之多數可決，不能 

成立。 

本人認爲：第一， M r . GROMYKO巳違背 

金山市四邀請國之聲明；第二，如彼願深究 

此事，彼應動議撤銷主席之'决定。否則，加 

拿大應參加以後之討論。 

主席；本席將請助理祕書長宣讀四邀請 

國聲明書之第二段。本席認爲澳大利亞代表 

之決議案業經通過。如蘇聯代表指摘本席之 

裁決，本席願將其'决議案提交理事會表決之。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：關於該問題本人 

認 爲 S i 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不 僅 曲 解 四 強 聲 

明書（該聲明書亦經法國參加）；且亦誤會聯 

合國憲章第三十一條之條文。憲章謂：在安全 

理事會提出之任何問題，經其認爲對於非安 



全理事會理事國之聯合國任何會員國之利益 

有特別關係時，該會員國得參加討論，但無 

投票權。"但於'决定是否應請加拿大代表參 

加安全理事會會讒討論與原子能委員會有關 

問題之前，首須決定其對加拿大特殊FU益是 

否確有影響。茲姑假定加拿大之特殊利猛確 

受影響。本人曾說明本人不願在今日討論此 

問题之實質。同時另有其他若干問題發生， 

例如，加拿大特殊利益之遭受影響，究至何 

時吾人始能認爲終止？是否與其爲原子能委 

員會委員P之時期同樣長久，抑有其i也期限？ 

此外，尙有其他問題須待決定。 

此爲本人之初步意見。本人之意見已爲 

上述，本人實不同意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國 

對此間題發表之意見。本人將保留權利，在 

對加拿大代表所提問題之實質方面加以研究 

後，於適當時間苒提出此問題。 

主席:本理事會已廢桌蘇聯代表之意見。 

吾人將繼續討論「義事日稃中之第二項 

目，2£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澳大利亞代表提 

出其報吿。 

M r . EVATT (澳大利亞）：本人現提出主耍 

之項目，郎安全理事會是否'*准原子能委員 

會之議事規則。本人幸镀將該項目不僅向安 

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提出，且得於加拿大代 

表前提出，深感愉快，蓋因加拿大於戰爭期 

間對於原子能之發展有偉大貢獻故也。 

目前此問題之提交安全理事會乃因大會 

曾 通 過 一 決 ^ 案 。 其 第 四 段 標 題 爲 " 議 事 规 

則 " ， 文 曰 ： " 該 委 員 會 " - 一 卽 原 子 能 委 員 

會——"應有其認爲必需之辦事人員，並應作 

成關於其議事規則之建 P ，送由安全理事會" 

̶̶其後有分人偸快之文^Ê卩"依程序事 

項核定之"0 

此項规則今均在在座十二國代表之前。 

原子能委員會之各國代表已於專家委員會中 

通過此等議事規則，並於原子能委員會之公 

開會遘屮一致通過，故本人將其提出，相信 

諸君必無反對而予以通過。 

主席：有反對者否？ 

(原子能委員會議事規則通過）o 

四.國際法院 

主若：吾人現將討論議事日程中之第三 

項目，卽非國際法院規約締約國，在何種條 

件之下，始待由國際法院受理其訴訟。關於 

此問題，今有國際法院院長於一九四六年五 

月 一 日 致 昆 之 公 函 及 祕 書 長 關 於 該 面 之 

備忘錄谷一件。 

本 理 事 曾 ^ 理 事 國 代 表 均 已 收 到 該 兩 文 

件 ， 今 本 人 提 此 事 發 交 專 家 委 員 會 。 如 

無 異 議 ， 此 事 卽 發 交 専 家 委 員 曾 , 由 該 會 就 

此問题擬具報吿。 

議事日稃業已完畢，惟於散會前，本人 

擬;;|2^致數語。 

本人於安全理事會下次集會前，因公須 

返國一行，故今日之曾,;S;î3本人充任主席之 

末次會議。 

本人今於職責終了之時，對本人充任主 

席期間理事, R T「討論之問題，覺應赂加申 

論。於此期間，最顯著且確爲最重耍之問題， 

厥爲西班牙問題。於討論時，有若千事項發 

生，均可認爲有特別關係之問題。 

關於該問題，理事9 "深明墨西哥之特殊 

立 塲 ， 當 時 各 方 發 表 意 見 互 相 辯 論 之 情 形 ， 

至今仍爲新鮮之記憶，而討論結？^，不過將 

該問題留置於理事會遜事日程中而已，本人 

深覺遺慽，吾人中有深信佛朗？f政權之繼續 

存在將招致厳重後果者，吾人®-盼儘速採取 

行 動 ， 俾 終 止 此 一 段 認 爲 畸 形 之 情 勢 。 . 

於本人擔任主?S期間，有一常任理事國 

曾對若干i^S案行使其否決櫂。在金山會議中， 

吾等小國代表曾堅'决反對設置如是之限制， 

吾人曾努力党求一折衷辦法，俾與民主原則 

較相符â"。在某次討論中，本人曾提議，在 

憲章特定之若干情形下，決讒案應提交常任 

理事國表決，以三國之多數票決定之，如是 

則否決櫂並未取涫，而多數意見亦不致因一 

國 之 R 對 而 小 镀 成 立 矣 。 

本人曾以此項辦法镀得通過之可能性見 

詢S "方，諸小国代表對此法辦雖表擁讒，然 

本人亦知若將其正式提出，必無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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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 人 所 以 接 受 憲 章 所 規 定 之 否 決 權 者 ， 

蓋 因 有 人 曾 謂 此 爲 建 立 和 平 組 織 之 必 要 條 

件，彼時戰事尙未結束，故有援引因戰爭狀 

態而發生之情形爲論據者，菩人苟主張取締 

或限制否決權，輒被責爲搗亂f分子。 

因理事會中近頃發生若干事件之結果， 

世界輿論，如各地報章所示，多贊成設法修 

正憲章，庶否決權不致應用於事實上不宜採 

用如此極端辦法之事態中。決定此類事態之 

標準各有不:ïî]， 一如關於該顚事態之建議谷 

異然，其中之一卽爲根本取涫否決權。 

於六月二十九日會議中，本人對有關安 

全 理 事 & 職 務 執 行 之 憲 章 第 十 二 條 之 解 釋 ， 

曾簡略表示意昆，本人認爲僅將一問題保留 

於 議 事 日 中 ， 非 卽 職 務 之 執 行 ； 蓋 職 務 之 

執行必須包括某種行動故也。 

本 人 以 爲 如 安 全 理 事 曾 對 某 一 問 題 旣 不 

加以W究，亦不進行解'决；又不採取任何理 

事 曾 ^ 督 之 過 渡 執 行 辦 法 ， 而 僅 將 該 問 題 留 

置於議事日 ï¥ .中，以示其對該問題並未遺忘 

或 仍 在 注 意 ， 吾 人 實 不 能 承 認 如 此 之 稃 序 卽 

爲 安 全 理 事 & 第 卜 二 條 所 規 定 之 繼 續 不 斷 行 

便 職 務 ， 且 大 會 將 因 此 失 去 其 對 該 問 題 建 議 

之 , ， 蓋 在 該 兩 機 關 中 ， 如 僅 有 一 機 關 採 取 

行 動 ， 而 另 一 機 關 （ 在 本 案 卽 安 全 理 事 會 ） 

除 登 記 備 案 外 並 不 採 取 行 動 ， 則 二 者 之 間 不 

應 有 任 何 牴 觸 或 衝 突 之 故 也 。 

根 據 機 械 學 及 生 物 舉 ， 機 器 之 各 部 及 生 

物 之 各 種 器 官 ， 均 在 動 作 中 發 撺 其 作 用 ； 當 

—動作停止峙，機器或器官之功能卽吿停頓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爲 吾 人 和 平 機 構 中 最 重 耍 之 

欉 關 ， 且 如 生 物 之 器 官 ， 有 其 休 息 期 間 ， 當 

前 之 情 形 郎 爲 一 個 好 例 ， 蓋 今 旣 不 進 行 討 論 

或調査，對於決 i i亦未加執行；一言以蔽之， 

理 事 會 此 刻 不 在 執 行 任 何 職 務 ， 僅 在 延 擱 行 

勸，以待適當時機而已。 

本 人 兹 離 題 漫 談 ， 請 諸 君 見 諒 ， 但 本 人 

盼 諸 君 菊 此 事 多 加 注 意 ， 確 保 本 組 織 內 之 最 

高 效 率 ， 原 覉 吾 人 同 具 之 目 標 ， 因 此 本 人 希 

望 不 i l 此 等 問 题 能 瘗 B 滿 解 決 ， 且 盼 所 有 間 

魁 均 能 如 此 ， 本 人 對 各 問 題 之 終 將 解 決 ， 毫 

無疑問，蓋聯合國各會員國間無論有若何棲 

$1 ,而彼等共同之目標，則在爲全人類之顧 

利而樹立及維持基於舉世互尊，協調及友愛 

之公正和平也。 

M r . E v A T T (澳大利亜）：本人確信閣下之 

意不在;所提之任何重耍問題立卽提付討論。 

今日一日間之否決，令人煩惱已足矣（笑）。 

吾 人 於 谷 次 會 之 困 難 期 間 , 幸 得 賁 主 

席之協助，且閣下始終以鱧相待，余個人謹 

當 致 謝 ， 並 祝 一 帆 虱 順 安 返 南 國 . 並 盼 閣 下 

蒞臨下次大會時，精祌飽滿，而適所提及之 

各問題，尤關於否決權問題，必得如君所願 

加以處理。 

M r . VAN KLEFFENS (荷蘭）：主席：吾人頃 

脍賁主席所言，本人欲名之爲天鵝之歌；美 

哉斯歌！此非僅稃序事項而已，而爲含有大 

量實質之事項，今日閣下當衆辭別，本人亦 

覺非僅程序事項而已，此亦爲深入菩人心坎 

之事，凡任主席者均於其任職期間表現其 f i 

人品性，而閣下任職期間尤然。 

吾人感覺閣下所表現之偉大品格之一卽 

爲充分之軍人堅毅精神，如閣下彪炳功業之 

某一階段中所養成者。今閣下卸去主席職務 

而辭別他去，實爲一件大事。閣下於軍人堅 

毅精神中，又和以極大之謙恭態度，此種謙 

恭態度爲墨西哥風格之一美點，乃盡人所羨 

慕者，吾人一如澳大利亜代表祝君順利歸國。 

且閣下堅毅謙恭之餘，對於當前問題復具深 

切之了解，孜孜循導，主持有方，吾人尤當 

虔誠致謝。 

吾 人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此 次 會 璣 中 不 僅 須 向 

閣下一人作別，本人知 M r . E v a t t 亦將離去， 

令人深爲惋惜，茲願向彼同時表示惜別，彼 

具有堅毅，彼論說有物，言之有理，且知處 

理事務之道。 

M r . E v a t t , 閣 下 以 精 明 翔 實 之 才 ， 對 爭 

論之點，時加闡明，本人認爲閣下對素所關 

懷之本會已有偉大之貢獻。吾人深知閣下或 

在巴黎和會，或在貴國國內尙有不少其他任 

務，惟本人仍望閣下能時時出席本會，俾對 

吾人惠加啓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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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r . VELLOSO (巴西）：本人僅欲表示：因 

個人之特殊原因（閣下當知之最深），本人 

竭誠附和吾卓越之澳大利亞同仁所發表之意 

見0 

主席：多謝閣下。 

M r . GROMYKO (蘇聯）：主席：本人亦願祝 

閣下安返貴國墨西哥，並祝康健逾怪。 

主席卸職時發表言論，已成慣例，本人 

不知此例之爲優爲劣，或爲一優良之例，無 

論如何本人對此並不反對。（笑） 

但就余所知，安全理事會之議事日程中 

並無有如安全理事會諸常任理事國關於維持 

和平及安全作決議時須意見一致一類之嚴重 

問 題 ； 此 乃 聯 合 國 憲 章 墓 本 要 點 之 一 ， D r . 

Castillo Najera在其言論中提及此事，此乃彼 

個人之事，彼欲對該間題發表意見，不必請 

求他人之允許，他人亦不致有何異議。彼旣 

爲主席，自有全權發表此類意見。 

但 對 於 D r . Castillo Najera之意見，本人 

願加答覆：如彼希望其言論能獲任何重要效 

果，斯則大誤矣。於今日會議中提出安全理 

事會常任理事國在決定有關維持和平之重耍 

問 題 時 之 意 見 一 致 間 題 ， 決 難 發 生 如 D r . 

Castillo Najera所希望之顯著效果。 

主席：多謝閣下。 

M r . JOHNSON (美國）：主席：閣下於困難 

期間對理事會各同仁之和靄謙恭，已由荷蘭 

及澳大利亞代表致辭頌揚，鄙人欲表示同樣 

之感謝。過去一月閣下任本理事會主席期間， 

各次會議費時甚久且均極困難複雜；若無閣 

下之忍耐及對备種以不同程度之淸晰及各別 

之辭分所表意見之了解，誠不知會務將如何 

進行也。 

適聞閣下自述，始知閣下歸國如此急迫。 

本人在貴國曾服務有年，對墨西哥及其人民 

抱有特殊之同情。 

本人謹再致謝，並祝旅途順利快樂，希望 

閣下不久重來紐約同在安全理事會攞手共事。 

主席：蓐承理事,諸代表殷殷3E勉，至 

感 。 本 人 謹 祝 M r . E v a t t 旅 途 平 安 。 本 人 現 

將主席職移交老友荷蘭代表，並祝其成功。 

(午後四時三十三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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